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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财审计字〔2010〕4号  
  

 

关于印发《江西财经大学 

大宗物资采购审计监督办法》的通知 

 

校属各单位： 

《江西财经大学大宗物资采购审计监督办法》已经

2010 年 6 月 23 日第 7 次校长办公会审定，现印发给你们，

请遵照执行。 

特此通知 

 

 

二○一○年六月二十三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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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西财经大学大宗物资采购审计监督办法 

 

第一章  总则 

第一条  为进一步规范我校的大宗物资采购和管理，加

强大宗物资采购的审计监督工作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

投标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、《教育系统内部审

计工作规定》等相关规定，结合我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 

第二条  本办法所称物资采购审计监督是指校审计部

门依据有关法律、法规、政策及相关标准，按照一定的程序

和方法，对物资采购各部门各环节的经济活动和内部控制等

进行的独立监督和评价活动。 

第三条  审计监督的目的是通过加强对重点部位、重要

环节的审计，堵塞物资采购管理过程中的漏洞，防范采购风

险，保障物资采购质量，提高学校采购资金的使用效益。 

第二章  审计监督范围 

第四条  凡使用学校经费（包括专项经费、预算包干经

费、科研经费、社会捐助经费、代收代管经费等）进行各类

物资采购，包括教学科研仪器、办公设备等固定资产；图书

教材、医疗药品及耗材、军训服装、学生公寓用品等物资的

采购均属审计监督范围。基建维修工程及配套材料、设备的

采购按《江西财经大学基建维修工程审计监督实施办法》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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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。 

第三章  审计监督内容 

第五条  是否建立了物资采购内部控制制度等相关制

度以及制度执行情况； 

第六条  采购项目是否列入学校计划，立项手续是否完

备，资金是否已经批准并纳入预算； 

第七条  采购方式的选择和采购程序的确定是否符合

国家法律法规、是否符合上级主管部门及学校相关要求； 

第八条  采购招标和供货商选择是否按照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招投标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规定执行； 

第九条  采用竞争性谈判、询价、单一来源的采购方式

是否符合最优性价比原则，程序是否符合有关规定； 

第十条  合同条款是否符合国家现行的有关法律法规

和政策，是否符合预算要求，是否符合招标文件的要求，如

有超计划指标是否已办理了相关的审批手续； 

第十一条  采购数量、采购价格、采购质量以及结算付

款方式等其他需要审计的事项。 

第四章  审计监督方式 

第十二条  全面审计：根据学校临时要求和列入年度审

计计划的物资采购项目，实行从项目的申请、计划、立项、

招投标、合同签订、项目验收到财务结算的全过程审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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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  审核会签：凡属审计范围内的重要项目，审

计处对相关材料实行审核会签。 

第十四条  对采用竞争性谈判、市场询价、单一来源采

购方式的，审计部门参与供货商的谈判。对采取跟标方式进

行的物资采购进行抽查。 

第五章  附则 

第十五条  凡规定应经审计处审核的物资采购项目未

经审计处审核，财务处不得办理付款和结算手续。 

第十六条  严格执行采购纪律，坚持公开，公平、公正

原则，实行“阳光作业”，对采购中因质量、价格、服务和

廉政方面出现的问题实行责任追究。 

第十七条  本办法由审计处负责解释。 

第十八条 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实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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